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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08 號 

被處分人：麻豆子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175491 

址    設：桃園縣平鎮市新富里新富二街 26-1 號 1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未以書面向交易相對人充

分且完整揭露開始營運前與加盟營運過程中之費用、商標權

之權利內容與有效期限、經營協助及訓練指導之內容與方

式、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

定計畫、以及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上一年度解除與終

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等加盟重要資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行

為。 

三、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緣檢舉人來函反映，略謂：渠於 100 年 6 月經由友人介紹與

親自用餐，透過加盟專線及面談與麻豆子有限公司(下稱被

處分人)洽談加盟事宜，並於同年 7 月簽訂「麻豆子健康湯

鍋」加盟契約書(下稱加盟契約書)。雙方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前，被處分人僅口頭告知開辦費用約新臺幣（下同）250 萬

元至 300 萬元(含裝潢費、資本設備費、店面租押金、人事

訓練費及第一次進貨成本)，未揭露開始營運前之費用、商

標權、專利權及著作權、經營協助及訓練指導之內容與方

式、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數目、營業地址及上一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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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爰向本會提出檢舉。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說明及到會陳述，彙整摘述如下： 

(一)被處分人自 98 年 4 月開始招募加盟，品牌名稱為「麻豆子

健康湯鍋」，99 年 12 月共有 2家店(1 間直營店、1間加盟

店)；100 年 12 月共計 11 家店(5 間直營店、6間加盟店)；

101 年 12 月共計 18 家店(8 間直營店、10 間加盟店)；102

年 4 月共計 17 家店(6 間直營店、11 間加盟店)。 

(二)加盟流程：被處分人先面試有意加盟者，口頭告知加盟經

營模式與內容，並給予有意加盟者合作契約書及加盟契約

書審閱。待有意加盟者通過面試後，即向有意加盟者收取

加盟金與簽訂合作契約書，並安排有意加盟者至其直營店

學習且支付薪水：學習時間依個人學習條件而定，若有意

加盟者學習 2 週內無加盟意願，均退還加盟金；若超過 2

週則會扣除尋點費用 2 萬元及學習期間支付薪水。店面是

由被處分人尋找，俟找到適合店面且經有意加盟者同意

後，簽訂加盟契約書及合夥契約書。 

(三)營運前與營運過程中之費用：簽訂合作契約書時即向有意

加盟者收取加盟金 35 萬元，並於加盟契約書第 14 條第 4

項規定每月廣告行銷費用 3,000 元(無權利金、教育訓練

費、經營指導等其他費用)。開店前，第一次購買商品金額

大約 18 萬元至 20 萬元，每月物料金額則依各店業績狀況

而定，裝潢及設備費用等上開資訊，於有意加盟者面試時

即口頭告知。 

(四)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加盟店所需之材料、原物料(高湯

粉、調味粉、外帶杯等)須向被處分人訂購，詳加盟契約書

第 7 條第 3 項。 

(五)關於商標權授權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詳加盟契約書第

5條、教育訓練課程詳加盟契約書第 7條，並採店面實習；

至於加盟契約變更、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理方式，詳加

盟契約書第 18 條。 



3 
 

(六)關於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

預定計畫：由被處分人負責尋找店面，且持有每家加盟店

股份，並未規定商圈保障範圍。 

(七)被處分人直營店與加盟店營業地址可於公司網站查詢。至

於上一年度解除、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僅以口頭告

知，未以書面揭露。 

(八)被處分人於到會陳述後，嗣來函提供商標註冊證等書面資

料到會。 

三、調查結果 

(一)經檢視被處分人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之合理

期間，提供之加盟契約書等書面資料及網站資料，被處分

人充分完整揭露直營店與加盟店的營業地址、加盟經營關

係之限制、加盟契約變更、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理方

式，合致「公平交易委員對於加盟業主經營行為之規範說

明」(下稱本規範說明)第 3 點第 6 款前段、第 7 款及第 8

款。 

(二)被處分人未以書面充分完整揭露加盟開始營運前與營運過

程中之費用、商標權之權利內容與有效期限、經營協助及

訓練指導之內容與方式、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

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定計畫、以及所有縣(市)同一加盟

體系之上一年度解除與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 

理   由 

一、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

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所

稱「足以影響交易秩序」，應考量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易秩

序或有影響將來潛在多數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不以其對交

易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只要該行為客觀上顯失公

平，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可能性即可；而「顯失公平」則係

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易，而具有相對市場力

或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利用交易相對人資訊不對等或其他

交易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不公平交易之行為，即為常見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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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一。 

二、本會為確保加盟事業之公平競爭及連鎖加盟之交易秩序，100

年 6 月 7日修正發布「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

經營行為之規範說明」，嗣 101 年 2 月 8 日配合組織名稱變

更，修正發布本規範說明。依司法院釋字第 287 號：「行政

主管機關就行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原意，固應

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惟在後之釋示如與在前之釋示

不一致時，在前之釋示並非當然錯誤，於後釋示發布前，依

前釋示所為之行政處分已確定者，除前釋示確有違法之情形

外，為維持法律秩序之安定，應不受後釋示之影響。」故本

案應適用前開規範說明（後釋示）。按本規範說明第 3 點有

關資訊揭露規範部分，揭載加盟業主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盟

經營關係 10 日前或個案認定之合理期間，以書面提供加盟

重要資訊予交易相對人者，得認未隱匿重要資訊，不構成公

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之違反。故倘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

程未充分揭露加盟重要資訊，即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盟契

約，對交易相對人顯失公平，足以影響交易秩序者，即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三、經檢視被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提供合作契約書、加盟

契約書及合夥契約書等書面資料及網站資料，被處分人僅充

分完整揭露直營店與加盟店營業地址、經營關係之限制、加

盟契約變更、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理方式，合致本規範說

明第 3點第 6款前段、第 7款以及第 8款之規定。雖然被處

分人與有意加盟者洽談加盟過程中，已口頭揭露加盟金、資

本設備費用等重要資訊，惟被處分人並未以書面充分完整揭

露商標權之權利內容及有效期限、經營協助及訓練指導之內

容與方式、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

案或預定計畫；亦未揭露商品與資本設備項目、購買商品或

原物料等定期應支付之費用、同一加盟體系上一年度解除與

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等加盟重要資訊，尚難認被處分人

合致本規範說明第 3點第 1款至第 5款及第 6款後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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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於加盟開始營運前與營運過程中之費用、商標權之權利內

容與有效期限、經營協助及訓練指導之內容與方式、加盟店

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定計畫、上

一年度解除、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等加盟重要資訊，攸

關加盟資金多寡、投資成本、營業獲利率、商標權使用情形、

品牌成長性、品牌穩定性、加盟相關訓練與指導、市場規模

變動、從事加盟之經營績效與風險等重要訊息，均為有意加

盟者基於事業經營者所關切事項，並賴以評估是否締結加盟

經營關係或選擇加盟業主之重要訊息。然而，因加盟業主與

交易相對人(即有意加盟者)間存有高度訊息不對稱性，有意

加盟者於簽約前，對於前等重要訊息無法全然獲悉，加盟業

主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方式向有意加盟者揭露

上開資訊，以衡平雙方之資訊地位，避免因未揭露資訊或揭

露不完整，造成其錯誤判斷。縱使被處分人有以口頭方式告

知部分加盟資訊，惟對於已處資訊弱勢之相對人，實難經由

口頭探詢即可獲悉充分完整之交易資訊，亦難據以充分評估

加盟之成本、獲利、商標權使用情形、品牌成長性、品牌穩

定性、具體教育訓練課程內容、市場規模變動、經營績效風

險等，有意加盟者將有陷於錯誤而與被處分人締結加盟契約

之風險。況且，有意加盟者除支付加盟金，尚須購買原物料、

商品、裝潢及設備費用等，投資金額並非少數，且該筆投資

費用無法轉換為他用，加盟經營關係之締結又具有排他性，

有意加盟者一旦與被處分人締約，其他提供同類商品或服務

之競爭同業即喪失與其締約之機會。 

五、被處分人自 98 年開始招募加盟，101 年度加盟店數達 10 家，

被處分人以其相對優勢地位持續與不特定交易相對人進行締

約之行為，屬重複性之交易模式，若未停止上開行為，將有

影響不特定多數交易相對人之效果。準此，被處分人基於資

訊優勢之一方，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以書面完整揭露前開

交易資訊，將妨礙交易相對人做成正確之交易判斷，致其權

益受損，對交易相對人或不特定潛在之交易相對人顯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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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並足使競爭同業喪失締約機會，而產生不公平競爭之效

果，足以影響連鎖加盟交易秩序，構成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六、綜上論述，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未以書面向交

易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開始營運前與加盟營運過程中之

費用、商標權之權利內容與有效期限、經營協助及訓練指導

之內容與方式、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

營方案或預定計畫、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上一年度解

除與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等加盟重要資訊，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24 條規定。依據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

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

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

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7    月   19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